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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报江夏区2024年大力实施企业培育
成长工程奖励工作的通知

江夏区经济开发区、各街道、有关企业：

根据《中共江夏区委 江夏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科技创新

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和《江夏区大力实施企业

培育成长工程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夏科经〔2023〕1号）,我

区将启动2024年度江夏区大力实施企业培育成长工程奖励申

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企业培育成长工程奖励申报条件

根据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申报条件如下：

（一）申报企业为江夏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,财务制度健全规范，在江夏区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、

纳统纳税。

（二）2022年前（含2022年）进规的工业企业，2023年应

纳税所得额口径的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1亿元、2亿元、5亿

元、10亿元四个档次分别奖励2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

万元。

对2023年新进规企业，且2023年应纳税所得额口径的主营

业务收入符合成长工程奖励政策，根据《中共江夏区委 江夏

区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科技创新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

意见》凡涉及与本意见同性质、同类型优惠政策交叉时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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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每个奖励事项只能适用对应一个奖励条款，从高从优不重复

享受。在企业享受“小进规”政策支持后，采取以下支持方式：

1、对于2023年新进规企业，2023年应纳税所得额口径的主

营业务收入不超过2亿元（不含）的企业，大力实施企业培育

成长工程奖励政策不重复享受；

2、对于2023年新进规企业，2023年应纳税所得额口径的主

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2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的企业，在享受“小

进规”政策支持后，分别给予30万元、80万元、180万元的一次

性资金奖励。

（三）不支持范围

1、企业在享受过上述任一档次的奖励后，由一家企业拆

分为两个及以上企业，拆分后的新企业在拆分后首次达到同一

档次及以下档次；

2、由两个及以上企业合并为一家企业，合并前任一家企

业享受过上述任一档次的奖励后，新企业在合并后不高于合并

前企业同一档次。

二、企业培育成长工程奖励申报及审核程序

（一）网上申报。通知在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网

（http://www.jiangxia.gov.cn/）和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网

(http://www.jiangxia.gov.cn/)“亲清江夏”栏公开。申报企业在

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网(http://www.jiangxia.gov.cn/)“亲清江

夏”栏进行注册申报，江夏区经济开发区、各街道按通知要求

组织辖区内符合条件企业参与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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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交资料。

1、《江夏区大力实施企业培育成长工程奖励申报表》（见

附件1）；

2、企业需提供主营业务收入等相关财务数据真实性的承

诺函（见附件2）；

3、申报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4、企业进规以来在国家统计局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报的

每年12月份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（B204-1）和年度

财务状况表(B103)；

5、企业进规以来经税务部门盖章的各年度企业所得税年

度纳税申报表（必须提供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（A101010）能反

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）；

6、企业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；

7、其他需提供的资料。

（三）集中上报方式和时间。网上申报时间为2024年7月29

日 至 2024 年 8 月 26 日 在 武 汉 市 江 夏 区 人 民 政 府 网

(http://www.jiangxia.gov.cn/)“亲清江夏”栏进行网上申报。纸

质资料（胶装）一式二份，经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和各街道推荐

于2024年8月27日至2024年8月30日上报区科经局工业经济发展

科260办公室，企业未在网上申报和逾期报送纸质材料的一律

不受理。

（四）项目初审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、各街道认真审核资

料是否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对不符合申报要求的企业不予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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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多方审核。区科经局通过审计机构、亲清江夏平台

联合相关部门对项目资料进行审核。

（六）网上公示。区科经局对拟定通过审核的奖励资金经

局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后，进行网上公示。

（七）资金拨付。根据拟定通过的奖励资金公示结果无异

议后，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联系人：工业经济发展科 王展 周静

联系电话：81568008 81568260

地址：区政府行政办公楼D区260办公室

附件：

1、江夏区大力实施企业培育成长工程奖励申报表

2、承诺函

武汉市江夏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

2024年7月26日

附件 1

江夏区大力实施企业培育成长工程奖励申报表

（ 年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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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基本信息及生产情况

企业名称

（盖章）
企业法定代表人

企业地址 联系人 手机

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清算行号

企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 亿元

企业进规以来每年主要财务指标 20 年 20 年 20 年

1、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
2、工业总产值（万元）

二、企业奖励建议金额

开发区、街道办事处审核，该企业符合培育成长工程奖励条件，建议奖励金额 万元

（大写： 元）。

三、开发区、街道办事处推荐意见

根据《关于申报江夏区大力实施企业培育成长工程奖励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 公司

于 年进入江夏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属地是 街道（开发区），该公司从进入规模以上

工业企业以来，在2023年应纳税所得额口径的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 亿元，符合申报条件，予

以推荐。

（盖章加签字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、企业基本信息及第一部分由企业填写；

2、第二、三部分由开发区、街道办事处填写；

3、企业自进规以来其他年份主营业务收入财务指标另行附表。

附件 2

承诺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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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江夏区经济信息化和科技创新局:

本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：

本单位承诺为江夏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,在江夏区范围内依法登记注册、纳统纳税。同时，本单位

承诺申请资料及所填报的相关数据和提供的相关证明资料，保

证全部真实有效，如有失实本单位愿承担所有法律责任并退还

相应的奖励资金。特此承诺。

单位法人（签章）： 单位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
